
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「您不可不知的教師法」研習計畫 

ㄧ、依據： 

（一）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 109年度研習計畫。 

（二）109年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理事會議決議。 

（三）109年高雄縣教師會理監事會議決議。 

二、主旨：透過知能的傳遞，增進教師對新修正「教師法」之認識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及高雄縣教師會。 

四、研習時間：109年 9月 17日（星期四）14：00～16：00。 

五、研習地點：本會會議室(鳳山區國泰路 2段 81號，忠孝國中內)。 

六、研習名額：本市各級學校教師會會長、本會理監事及學校支會長 

              共 30名。 

七、費用：免費。 

八、報名方式：請於 9月 2日（星期三）中午 12:50起，上本會網站 

              http://www.keu.org.tw線上填表報名，額滿截止。 

九、注意事項：如遇不可抗力之天候因素(依氣象局公布為準)，活動

延期與否將於【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】網站公告，必要時個別電話通

知，或請學員來電查詢。 

十、研習時數與假別：參加人員，請各校准予公假登記，代課鐘點費

由工會支付，全程參加者由主辦單位核發研習時數 2小時。 

十一、本研習所需費用，由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相關經費支應。 

 

 


